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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8日经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理事会审核通过）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广东省《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健全完善商标代理行业自

律和行业管理机制，引导和监督商标代理行业健康发展，提高商标代理机构管理

水平和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经依法登记或批准设立，并经国家商标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的从事商标代理服务的机构，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认定“商标代

理服务规范单位”：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实施条例》以及

商标相关部门规章； 

（二）模范执行广东省《商标代理服务规范》； 

（三）是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的会员； 

（四）设立并且开展商标代理业务达到三年或三年以上； 

（五）最近三年未被登记或批准机关列入异常名录； 

（六）最近三年没有行政处罚记录（含商标代理人）。 

第三条 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负责组织实施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审核认

定工作，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秘书处负责审核认定工作的具体实施。 

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成立由主管单位代表、资深商标代理人以及企

业（广东商标协会会员企业，不含商标代理机构）代表作为审核认定专家，组成

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审核认定小组，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负责现场考察以及

审核工作。 

主管单位代表及企业代表由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秘书处推荐；资深商

标代理人为连续执业十年以上的商标代理人，由商标代理机构推荐，上述推荐专

家经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会长审核确定。 

第四条 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审核认定工作，遵循自愿、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 

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审核认定标准的商标代理机构，可认定为“商标代理

服务规范单位”，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可以每年组织一次广东商标代理服

务规范审核认定工作，具体时间及要求应当在广东商标网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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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制定《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申请表》

及《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评分表》，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审核认定工作

根据评分表所列项目和标准采用量化评分的方式。 

第七条 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审核认定工作进行如下流程及步骤： 

（一）申请 

申请实行自愿原则，符合申请条件的商标代理可以向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

分会秘书处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 

1、《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申请表》； 

2、《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评分表》； 

3、包括但不限于上述（1）、（2）申请表和评分表。 

（二）初审 

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秘书处会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初审，确定进入现

场考察的商标代理机构的名单。 

（三）现场考察 

从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审核认定小组随机抽选五名以上（含五名）小组成

员作为现场考察专家，对通过初审的商标代理机构根据《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

单位评分表》进行现场考察评分。 

（四）终审 

对现场考察评分八十分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的申请材料以及初审、现场考察

评分情况由审核认定小组进行终审，确定符合《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的

单位名单。 

（五）公示 

通过终审的商标代理机构名单在广东商标网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为七天。

广东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审核认定小组负责公示期间的异议受理与裁决工作。 

（六）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商标代理机构，由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

分会认定为“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 

第八条 “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自公告日起计算，认定有效期为三年。有效

期满前六个月，申请人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重新递交申请。 

在“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认定有效期间，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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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组织审核认定小组专家通过现场考察的方式，对已认定为“商标代理服务规

范单位”的商标代理机构进行抽查。对抽查中的商标代理机构八十分以下的，应

当在三个月内进行整改。整改后，经复查达到八十分以上的，保留其“商标代理

服务规范单位”认定，未满八十分的，撤销其“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认定。 

第九条 已认定为“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的商标代理机构不满足本办法第二

条规定的条件之一的，由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撤销其“商标代理服务规范

单位”认定。 

第十条 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如实上报申请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

果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取消其“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认定。 

第十一条 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对已认定为“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的

商标代理机构，可以 

1、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评委及全省工商行政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

查； 

2、在广东商标网等媒介宣传发布； 

3、建议政府及国企招标采购中优先选择； 

4、建议企业会员优先选择其提供的商标代理服务； 

5、优先参与其他有利于商标代理机构发展的活动。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广东商标协会商标代理分会理事会审核通过，自2016年1月8

日起正式生效，原2015年颁布实施的本办法同时废止。 

  

 


